附件
玉溪市2020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实施意见
 
2020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全面交账之年，要深入贯彻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要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扎实搞好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村庄规划、长效管护机制建立完善等重点任务，加快补上农村人居环境短板，确保全面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一、分类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一）稳步推进农村厕所改建。2020年，按照农村“厕所革命”中央整村推进计划和《云南省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2019-2020年）》要求，全市改建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77966座以上；一类县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覆盖率达到90％以上，厕所粪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二类县卫生厕所覆盖率达到85％以上；三类县按照计划数稳步推进。全市改建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公厕259座。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1座以上无害化卫生公厕全覆盖，尚未达到要求的县（市、区）自行补齐缺口。（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加快推进乡镇（街道）镇区公厕改造提升。2020年，除人畜饮水困难地区外，乡镇（街道）镇区基本消除旱厕，实现无害化卫生公厕全覆盖，乡镇公厕逐步配套方便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或孕妇儿童使用的带扶手的坐便器或蹲便器。（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三）选择适宜模式和位置。各县（市、区）要参照《云南省农村厕所改造建设技术指南（试行）》，选择适宜的技术和改厕模式。高寒山区、干旱缺水等不具备建设水冲厕的地区，可结合实际先行试点，探索改造粪尿分集式、双坑交替式、双瓮漏斗式等模式的无害化卫生户厕，证明切实可行后再推开。各乡镇（街道）、村组公厕和户厕位置选择要合理、方便，避开饮用水水源地、河道等水环境敏感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牵头负责；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四）规范改厕流程。各县（市、区）要组织开展厕所化粪池等产品供货商审核选择，向乡镇提供供货商及产品名录，指导村组、农户在名录范围内采购产品。统建厕所要严格按照标准施工，并落实施工单位保修责任；农户自建厕所要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施工。要根据《云南省农村厕所改建验收办法（试行）》，对已改建的厕所及时进行验收，通过验收后方可兑付财政奖补资金。（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市财政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五）做好管理服务。各县（市、区）要建立农村改厕技术指导员制度，每个行政村明确1名以上改厕技术指导员，全程跟进指导施工人员、农户进行改厕作业。要逐级开展技术培训，实现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组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全覆盖。以乡镇（街道）为单位建立完善公厕档案，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完善户厕档案，并录入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信息平台。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做好改厕技术指导和厕所卫生评价。（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六）推进厕所粪污资源化利用。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在厕所改建的同时，探索多种形式的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引导有用肥需求的农户自行清掏化粪池粪污，结合实际，将厕所粪污、畜禽养殖废弃物一并处理并资源化利用。有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覆盖的村组，要做好厕所粪污与生活污水协同处理、利用。要积极探索建立厕所粪污处理服务组织，通过配备吸粪车、建设储粪池等方式，收集公厕和户厕粪污，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厕所粪污收集利用服务。（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七）明确治理目标。到2020年年底，一类县(澄江市、红塔区、通海县)25个涉农乡镇（街道）镇区、1639个村庄(含村民小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实现全覆盖；二类县(江川区、易门县、峨山县、新平县) 33个涉农乡镇（街道）镇区、3122个村庄(含村民小组)生活垃圾得到治理；三类县(华宁县、元江县)15个涉农乡镇（街道）镇区、1370个村庄(含村民小组)生活垃圾不乱堆乱放，达到干净整洁基本要求。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销号。（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供销社、市文明办、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八）加强收运处置设施建设。各县（市、区）要合理布局县域农村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鼓励相邻县（市、区）、乡镇（街道）共建共享终端处置设施。各乡镇（街道）镇区要配置垃圾收运车辆，并结合实际需求建设垃圾转运站，有条件的建设压缩式转运站，普及密闭运输车辆。各村组要建设或配置生活垃圾收集房（池、箱），尽量做到防雨、防风、防渗、卫生，并根据建筑布局合理确定设施位置。垃圾终端处置设施覆盖的村庄，要及时将生活垃圾转运至就近的终端处置设施处理；交通不便，距离垃圾终端处置较远的边远地区，要选择成熟可靠的处置工艺，就地减量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九）开展就近分类、源头减量试点。在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活垃圾终端处置设施未覆盖的地区，先行开展生活垃圾就近分类试点，推进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各县（市、区）每个乡镇（街道）要自行确定1-2个试点村庄，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方案，探索建立奖励引导机制，按照可腐烂垃圾、可再利用垃圾、可燃烧垃圾、可填坑垫道垃圾、有毒有害垃圾开展分类和处置。每个试点村庄要配置可再利用垃圾堆放设施和可燃垃圾堆放处理设施。要指导试点村庄农户配置分类垃圾桶（筐、箩），将剩菜剩饭、果皮菜叶、腐烂瓜果、动物内脏、草木灰等收集至可腐烂垃圾桶，及时堆肥还田；将玻璃、塑料制品、废金属、废家电、可再利用废纸、废旧布料等收集至垃圾筐（箩），并放入村庄指定的可再利用垃圾堆放设施；将纸屑、烟头、锯末、秸秆、枯枝烂叶、卫生用品等收集至垃圾筐（箩），并放入村庄指定的可燃烧垃圾堆放处理设施；将灰渣土、碎砖旧瓦、陶瓷品等垃圾在村内填坑垫道；将农药化肥包装物、废电池、灯管灯具等有毒有害垃圾集中回收转运至县(市、区)级处理。可再利用垃圾和可燃烧垃圾由村庄保洁员负责处理。（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明办、市供销社、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卫生健康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三、梯次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十）聚焦目标任务。一类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明显提高，三大高原湖泊环湖周边的村庄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基本实现全覆盖，乡镇（街道）所在地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覆盖率达到90％以上；二类县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农村生活污水乱排乱放得到管控，乡镇（街道）所在地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覆盖率达到70％以上；三类县农村生活污水乱泼乱倒现象明显减少，因地制宜推进乡镇（街道）所在地生活污水治理。完成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任务。（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一）编制专项规划。参照《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规划编制指南》、《云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等相关要求，以县级行政区域为单位，完成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项规划（方案）的编制，合理确定不同区域、不同村庄治理任务。（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二）开展乡镇（街道）所在地生活污水治理。积极推行集中、分散以及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推广低成本、低能耗、易维护、高效率的污水处理技术，加快推进乡镇（街道）所在地生活污水治理。(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三）推进村庄生活污水治理。靠近城镇的村庄，要优先考虑将农村生活污水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集中处理；离城镇较远但居住比较集中，规模较大的独立村庄或有条件的相邻村庄，建设或联合建设雨污分流收集管网等配套工程，以集中式污水处理设施，或集中式人工湿地、氧化塘等生态模式处理；位置偏远、规模较小的村庄，合理利用现有边沟和自然沟渠收集生活污水，以分散式自然湿地、人工湿地、氧化塘、稳定塘等生态措施，因循就势处理。推动农村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在不具备建设农村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农村，实施无害化卫生户厕改建后，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的尾水就近就地还田还地利用；经其他方式处理后达到相应水质标准或要求的生活污水，用于农田灌溉、环境景观补水等。（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水利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四）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要按照《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云环函〔2020〕117号）和《云南省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工作方案》指导督促各县（市、区)完成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明确黑臭水体名称、地理位置、污染成因等，建立名册台账，积极开展治理试点示范。县级生态环境部门要根据农村黑臭水体的排查结果，在有基础、有条件的水体设置监测点位，推动水质监测工作。各级水利部门要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纳入河（湖）长制管理，以县域为单元开展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推动农村河湖黑臭水体治理。（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按照职责分工分别牵头；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四、持续提升村容村貌
（十五）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各县（市、区）要以“干干净净迎小康”为主题，推动各村组深入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和“大清扫、大消毒”爱国卫生运动，加大健康理念、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2020年，全市50％以上的乡镇（街道）创建为省级卫生乡镇，40％以上的行政村创建为省级卫生村。（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卫生健康委，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水利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林草局、市供销合作社、市扶贫办、团市委、市妇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六）全面清理沟渠水塘。各乡镇（街道）、村组要督促农户维护、清理自家房前屋后沟渠水塘，定期组织农户清理村庄沟渠水塘内淤泥、垃圾、杂草、漂浮物，村庄保洁员做好日常清理工作，确保沟渠水塘干净。（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七）规范村庄畜禽养殖。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督促各村组全面排查整改村庄人畜混居问题，督促人畜混居农户单独建设畜厩等附属设施或在村庄集中养殖区内养殖牲畜，确保所有农户人畜分离。要全面排查整改村庄内畜禽粪污未入坑问题，督促畜禽养殖户在养殖点建设粪污收集坑，并配置防雨水盖板。督促畜禽养殖户将畜禽粪便和尿液全部收集至粪污收集坑，并及时清理，避免溢漏。禁止在村内晾晒畜禽粪便，严禁养殖粪便等生产废水直接进入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或排放到外环境。（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八）加强村庄公共空间整治。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督促指导各村组全面整治私搭乱建和村庄公共区域建筑材料、坛坛罐罐、秸秆柴草、生产农机具等乱堆乱放问题。组织农户拆除废旧棚房和残破围墙、倒塌墙壁等残垣断壁。加强历史文化名镇（村）、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统筹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划定和历史建筑确定，开展保护规划修编和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牵头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配合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林草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十九）推进乡村绿化行动。开展森林乡村创建，推荐国家森林乡村，评价认定一批省级森林乡村。开展全市村庄绿化情况调查，摸清村庄绿化覆盖现状底数。大力实施林业生态建设项目，加快恢复25。以上坡耕地等区域的林草植被。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完成一级古树和名木挂牌。积极开展古树名木抢救复壮试点工作。（牵头单位：市林草局，配合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完成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和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推进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建设，完成“直过民族”及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向自然村延伸，实施第四、第五批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工程建设。（市水利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能源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供电局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一）开展美丽乡村创建。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目标，按照省上安排部署，积极争创美丽乡村示范村。（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五、加强村庄规划与管理
（二十二）加快规划编制。市自然资源规划部门要编制《玉溪市“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技术指南》等技术文件，强化对乡村规划工作的指导。各县（市、区）要全面开展县域村庄布局规划编制；以一个或若干个行政村为单元，以保护形势紧迫、发展愿望强烈等村庄为突破口，推进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规划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三）强化规划管控。各县（市、区）要强化建筑风貌、建筑质量管控，引导村民合理有序建房。优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审批流程，深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运用，实行省级平台统一打印、县级自然资源部门或乡镇政府发放《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0年，全市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覆盖率和乡村土地规划建设专管员覆盖率达到90％以上。（牵头单位：市自然资源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发展改革委；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六、建立完善长效管护机制
（二十四）建立完善村庄清扫保洁制度。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督促各村组建立完善村庄清扫保洁制度，定期组织农户清扫村内户外道路、活动场所、沟渠水塘、卫生死角等，实现村庄清扫保洁常态化。各县（市、区）通过财政补助、村集体补贴、农户适量付费等渠道筹集资金聘用村庄保洁员，或设立村庄保洁员公益性岗位，确保每个自然村有1名以上村庄保洁员。建档立卡贫困对象能胜任岗位的，应优先考虑。要明确保洁员工作职责、工作范围、监督管理等，确保保洁员履职到位。（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五）建立完善公共设施管护机制。各乡镇（街道）、村组要建立完善道路、垃圾污水处理设施、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运行管护机制，明确管护主体，建立管护队伍。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公共设施维修养护进行补助。（市水利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按照职能分工分别负责；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六）制定（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各县（市、区）、乡镇（街道）要督促各村组制定（修订）完善简洁明了、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将村庄规划、黑臭水体治理、公共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维护、农民建房、房前屋后“三包”、保洁费缴纳、奖惩措施等纳入村规民约。要加强日常监督，确保村规民约执行到位。（牵头单位：市民政局、市委组织部、市委政法委、市文明办、市司法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妇联；配合单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二十七）完善落实工作推进机制。各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成员单位要加强部门联动，进一步落实好联席会议、信息调度、情况通报、工作督导、年度考评等工作机制。坚持把人居环境整治纳入乡村振兴考核，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突出问题纳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畴。（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八）建立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各地区要加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厕所改建和管护、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资金保障。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完善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机制，发挥好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充分统筹农业农村、住房城乡、生态环境等部门资金，强化农村厕所改建和管护、垃圾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方面资金保障。（牵头单位：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生态环境局；配合单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二十九）建立完善问题排查整改机制。各县（市、区）要对照 “人居环境1档标准”8项要求，逐村开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回头看，及时整改发现的问题，确保所有村庄达到人居环境1档标准。各级农业农村、住房城乡建设、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水利、卫健等部门要联合开展农村厕所、生活垃圾治理设施、污水治理设施、水利设施等公共设施质量和运行情况大排查、大检查专项行动，对质量不达标、管护不到位、使用不正常、群众意见大、骗（套）取资金，及脱离实际、劳民伤财、虚假强推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到位。各级有关部门要完善和落实问题投诉反馈及发现整改机制，及时跟踪办理反馈。（牵头单位：市农业农村局；配合单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三十）建立完善宣传引导机制。要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与乡风文明建设、青春文明行动、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最美家庭创建等工作有机结合，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关心支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优势，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引导农民群众主动参与整治活动，引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习惯。积极运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推广典型经验，及时曝光突出问题。（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配合单位：团市委、市妇联、市卫生健康委、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党委、人民政府负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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